
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、知识产权学院“金道奖学金” 

评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为了鼓励法科学生积极进取、刻苦学习、奋发成才，经浙江工商

大学法学院、知识产权学院与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协商，并根据《浙

江工商大学专项奖学金评审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一、评选范围、奖额和设立期限 

1．“金道奖学金”面向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、知识产权学院全日

制普通本科生设立。 

2．“金道奖学金”每年评审 1 次，评审时间为每年 12 月份，奖金

额度为每年人民币 5 万元整。 

3．“金道奖学金”每年设获奖名额 30 名，其中一等奖 4 名，奖励

人民币 4000 元/人；二等奖 8 名，奖励人民币 2000 元/人，三等奖 18

人，奖励人民币 1000 元/人。 

4．“金道奖学金”设立期限为五年（2018 年至 2022 年）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1．热爱祖国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以及良好的团

队协作精神，诚实守信，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，

在评奖年度内未受到纪律处分。 

2．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。 

3．申请“金道奖学金”的本科生，在评奖年度内，除符合必修课

与限定选修课平均成绩在 80 分以上，且无不及格课程的条件外，还需

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参加“挑战杯”课外科技活动获省级以上（含，下同）奖励

者； 

（2）参加省大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竞赛、职业规划大赛、统调大赛、



电子商务、英语演讲等学校教务处认定的 A 类学科竞赛，并获省级以

上奖励者； 

（3）在正式出版的核心及以上刊物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；

（4）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、浙江省大学生科

技创新活动计划（新苗人才计划）并结题； 

（5）组织或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活动，获得省级以上奖励者；

（6）参加境外交流三个月及以上项目，经学院考核认定者；

（7）成绩优异，当年度素质评价基本项成绩列年级前 10%；

（8）获得经学院认定的其他省级以上荣誉表彰。

三、评审办法 

1．学生自愿申报（需附有关证明复印件，科研成果或发表的论文

须注有“浙江工商大学”字样）。 

2．学生向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申报并由学生工作办公室进行初

审、推荐，由学院“金道奖学金”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审并经公示后确

定。  

3．评审工作每年 12 月份进行。“金道奖学金”表彰文件、获奖学

生汇总表及获奖学生申报材料各 1 份送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存档。 

四、“金道奖学金”评审委员会由学院领导、金道律师事务所代表

和教师代表组成，具体名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定。 

五、本办法从 2018 年开始执行，由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、知识产权学院

2018 年 12 月 26 日 


